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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18478]1.1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23635]为建立完善突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应急管理，提高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减少自然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30708]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177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第6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2]第7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6]第5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5]第2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8]第7号）、《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0]第557号）、《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3]第394号）、《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内政办发[2010]68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内政办发[2021]20号）、《五原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7706]1.3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2585]本预案适用于我县境内发生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工作。发生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或县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根据需要可参照本预案开展应急救助工作。
[bookmark: _Toc18422]1.4分级类别
突发自然灾害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bookmark: _Toc17717]1.5应急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21121]（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bookmark: _Toc7221]（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对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10309]（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
[bookmark: _Toc20161]（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使突发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bookmark: _Toc10423]（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27207]（6）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强自然灾害研究和技术开发，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衍生事件；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公众自救、互救和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bookmark: _Toc20530]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5069]2.1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组成人员及职责
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五原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负责全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调度综合协调，开展一般自然灾害救助活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自然灾害救助相关工作。
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政府各副县长、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人武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应急管理局、地震监测站、公安局、财政局（国资委）、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牧和科技局、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审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融媒体中心、红十字会、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气象局、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五原供电分公司。
[bookmark: _Toc18773]2.2成员单位职责
（1）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和协调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减灾救灾信息，做好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
（2）县人武部：根据县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请求，组织协调驻军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抢险救灾。
（3）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筹规划，将减灾救灾及救灾应急储备项目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配合县应急管理局、财政部门制定全县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规划和储备库规划；会同县有关部门保障灾后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负责灾毁工程恢复重建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以及灾后重建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报工作等。负责灾区救灾物资和群众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预警；组织开展专项价格检查和市场巡查，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做好价格调控监管工作，保持市场价格稳定。
（4）县教育局：负责组织教育系统防灾减灾救灾方面专家学者开展减灾救灾活动；会同应急管理部门做好教育领域灾情的核实工作，及时指导帮助受灾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做好因灾毁坏校舍的修复重建工作。
（5）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救灾装备、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生产供应工作，协调企业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及灾后恢复生产，协调落实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国内外合作项目；负责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工作，具体承担肉类、食盐等重要商品的应急救灾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灾区的粮油供应，保证灾区口粮需要；负责开展防灾减灾科研工作，加强对重大减灾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
（6）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全县减灾救灾工作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建设；负责灾情核查和信息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检查使用情况；指导协调救灾捐赠工作；承担捐赠款物的接收和分配工作；承担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协调各成员单位及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专家组开展减灾救灾工作。
（7）地震监测站：负责地震监测预报、震后震情跟踪监测和趋势判定，地震烈度和震灾调查、震灾救援和地震灾害损失评估等工作。
（8）县公安局：负责自然灾害应急处置期间的现场安全警戒和灾区交通秩序、社会治安维护等工作，协助组织灾区群众的紧急转移工作；负责重要目标和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
（9）县财政局：负责编制县级财政自然灾害救助资金预算，会同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及时下拨资金，加强资金监督管理；指导县属企业开展减灾救灾，协调相关救灾捐赠工作。
（10）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和灾害动态监测、预报、评价、治理；指导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上报灾害信息；会同应急管理部门核查、评估灾情，提出灾后治理、重建的措施建议。
（11）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建筑物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抗震设防、安全应急评估和恢复重建等工作。
（12）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交通运输行业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好救灾工作期间交通基础设施。
（13）县农牧和科技局：负责会同应急管理部门查核、评估农业因灾损失情况，指导协调灾区做好生产自救、恢复农业生产，负责指导和协调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
（14）县水利局：负责协调指导全县防汛抗旱减灾工作，指导做好全县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管理，督促指导灾区修复水毁水利工程。
（15）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做好全县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的动态监测及相关应急处置工作；核查、评估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造成损失情况，提出灾后治理、重建的措施建议。
（16）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做好灾区卫生防病和医疗救治工作，负责指导受灾地区卫生部门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和卫生知识宣传工作，及时报告重大灾害医疗卫生救援和疫情信息，根据需要及时向灾区派遣医疗防疫专家队伍和支持应急药品，组织心理卫生专家赴灾区开展心理抚慰工作。
（17）县审计局：负责对各级、各部门自然灾害救助款物和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18）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开展灾区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19）县融媒体中心：负责组织开展减灾救灾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负责灾区广播、电视系统设施的恢复。
（20）县红十字会：负责组织管理、调配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和救护员参与伤员救治、赈济救援、心理救援等工作；向国际、国内外呼吁请求援助，依法开展社会募捐，负责对口捐赠款物的接收、发放和管理。
（21）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负责组织指导因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分析研判事故现场污染状况及趋势变化；参与处置因自然灾害引发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22）县气象局：负责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和应急气象服务，提出防御气象灾害的对策与建议；负责组织做好全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农业气象技术服务、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宣传等工作。
（23）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科普宣传工作；开展扑救火灾，实施紧急救援；协助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因灾失踪人员的搜救和其他救助工作。
（24）县武警中队：协助公安部门维护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协助政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的抢运救灾物资。
（25）县供电分公司：负责组织所属供电公司开展受灾区域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医院、集中安置点等重要目标的应急供电工作，会同民政部门做好所属电网灾情的核实和上报工作；做好因灾毁坏电网的修复重建工作，及时恢复灾区供电。
[bookmark: _Toc18020]2.3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及职责
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和地震监测站，为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和地震监测站站长兼任。
主要职责：
（一）协调推动各乡镇、办事处、社区及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以及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领导、市领导和县领导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二）组织研究制定实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政策、规划、制度，统筹推进综合减灾工作和防灾减灾救灾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三）协调推动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促进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推广应用；
（四）根据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启动或终止县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发生破坏性地震，并达到《五原县抗震救灾应急预案》规定的响应级别时，自动启动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程序；
（五）组织指导各乡镇、办事处、社区及各有关部门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开展一般自然灾害救灾和应急救援工作，统筹群众灾后基本生活保障；
（六）统筹协调开展一般防灾减灾救灾活动，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七）协调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
（八）完成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23087]2.4工作组
在应对一般自然灾害时，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成立以下7个工作组：
（1）生活救济组：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直机关工委、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红十字会等为成员单位。负责组织制定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生活救济方案，下拨救灾款物，帮助灾区安排受灾群众的吃、穿、住等基本生活，办理接收、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及救灾工作车辆优先通行。
（2）查灾核灾组：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教育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牧和科技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县气象局等为成员单位。负责灾情的查核和上报工作。
（3）医疗救治组：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水利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等为成员单位。负责组织指导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做好伤病群众的救治，食品、饮用水和居住环境的卫生安全等工作。
（4）生产自救组：农业生产自救由县农牧和科技局牵头，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办事处、农场）、社区等为成员单位，负责组织灾区农作物的补改种和动植物疫病防治工作，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工业生产自救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供电分公司等为成员单位，负责协调企业灾后尽快恢复生产。
（5）恢复重建组：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县教育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供电分公司、县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等为成员单位。负责指导制定灾区住房和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方案并督促实施，恢复受损的房屋和各类基础设施。
（6）宣传报道组：县委宣传部牵头，融媒体中心、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等为成员单位。负责救灾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做好灾区广播、电视系统设施的恢复。
[bookmark: _Toc4633][bookmark: _Toc16696]（7）纪律监察组：县纪委监委牵头，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为成员单位。负责检查督促各项救灾措施落实，审计救灾专项资金和救灾捐赠款物发放情况，检查监管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必需的食品、药品和建材的质量、价格，监管灾后商品供应市场秩序，查处救灾工作中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3 预测及预警

[bookmark: _Toc5101][bookmark: _Toc19641]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根据自然灾害发展趋势、监测数据等，组织各专项指挥机构进行分析研判，并向县政府和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发布预测结果，督促指导有关单位及时完善防范应对措施。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开展风险分析，做出研判，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bookmark: _Toc18285]3.1 预报、预警
[bookmark: _Toc8428][bookmark: _Toc25977]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根据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预警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数据库，进行评估，及时对可能受到自然灾害威胁的地区和人口数量做出灾情预警。
[bookmark: _Toc7073]根据灾情预警：自然灾害可能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量人员需要转移安置或生活救助程序及时启动预警响应。
[bookmark: _Toc11352]1、预警信号内容及发布
[bookmark: _Toc29790]预警信号内容；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的类别、预警级别、开始时间和预计结束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bookmark: _Toc30655]预警信号发布：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农科、林草等部门通报的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结合可能受影响地区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可能出现的灾情进行预评估，发布预警信息、启动预警响应。
[bookmark: _Toc15730]2、预警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5698]1）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采取以下措施：
[bookmark: _Toc456]（1）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
[bookmark: _Toc16969]（2）加强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密切跟踪灾害风险变化和发展，及时调整相关应急措施，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各项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2237]（3）向风险可能影响区域及事发地政府发布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0729]（4）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向预警区域政府提出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897]（5）组织协调全县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工作，指导预警地区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工作。
[bookmark: _Toc12119]（6）派出工作组赶赴预警地区指导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派出救援和医护等力量，调运物资装备支持预警地区开展防灾抗灾工作，预防自然灾害发生。
[bookmark: _Toc29226]（7）为防御灾害发生或应对灾害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bookmark: _Toc17953]2）预警响应地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以下措施：
[bookmark: _Toc26265]（1）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和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报预警，及时报告信息。
[bookmark: _Toc6918]（2）做好抢险救援队伍、物资装备、资金等救灾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15214]（3）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对抢险救灾物资、设备进行紧急修复。
[bookmark: _Toc25500]（4）设定警戒区域限制或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启动避险场所、设置紧急安置场所。
[bookmark: _Toc18321]（5）实施交通管制、消防、防洪等紧急防灾措施。
[bookmark: _Toc23595]（6）为防御灾害发生或应对灾害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bookmark: _Toc6944]3）出警
[bookmark: _Toc28008]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各专项指挥部办公室、乡镇（办事处、农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情况紧急时，指令下级指挥部或专项应急指挥部组织力量赶赴事发地，进一步查明情况，妥善处理。出警单位必须及时下达出警指令，及时反馈出警情况。
3.2 预警的解除
[bookmark: _Toc30920][bookmark: _Toc23712]根据灾害态势的发展，按照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已经消除，灾害风险解除，由发布预警响应的政府或授权部门终止预警响应。
3.3 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bookmark: _Toc241][bookmark: _Toc6503]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逐步建立突发自然灾害信息管理平台、日常监测信息数据库和通信网络，适应突发自然灾害信息采集、汇总、分析、报告等工作的需要。充分利用收集的信息、资料，建立公共事件信息定期分析、通报制度。逐步构建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以及各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bookmark: _Toc5832]各级专项工作组负责建立和完善本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之间的信息网络，建立定期信息分析通报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配置必要的设备、设施，并配备专职人员，保证突发自然灾害监测信息网络畅通。

[bookmark: _Toc25104][bookmark: _Toc697]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9766]4.1 分级响应
4.1.1响应级别的确定
[bookmark: _Toc16068][bookmark: _Toc32271]（一）突发自然灾害的实际级别，按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实 施分级，I级为最高级。
[bookmark: _Toc17210]（二）防汛抗旱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1513]a.一级响应：
[bookmark: _Toc31580]1）某个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bookmark: _Toc6510]2）多个流域同时发生大洪水；
[bookmark: _Toc24354]3）大江大河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bookmark: _Toc7357]4）重要大型水库发生垮坝；
[bookmark: _Toc11387]5）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特大干旱；
[bookmark: _Toc1408]6）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极度干旱。
[bookmark: _Toc31711]b.二级响应：
[bookmark: _Toc1514]1）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bookmark: _Toc3077]2）一个流域发生大洪水；
[bookmark: _Toc2548]3）大江大河干流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防发生决口；
[bookmark: _Toc10389]4）一般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发生垮坝；
[bookmark: _Toc26583]5）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严重干旱；
[bookmark: _Toc27473]6）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严重干旱；
[bookmark: _Toc9488]7）一座大型以上城市发生极度干旱。
[bookmark: _Toc21373]c.三级响应：
[bookmark: _Toc31909]1）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洪涝灾害；
[bookmark: _Toc19858]2）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较大洪水；
[bookmark: _Toc30862]3）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
[bookmark: _Toc21888]4）大中型水库出现严重险情；
[bookmark: _Toc16237]5)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干旱灾害；
[bookmark: _Toc28682]6)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中度干旱；
[bookmark: _Toc249]7)一座大型城市发生严重干旱。
[bookmark: _Toc23557]d.四级响应：
[bookmark: _Toc32456]1)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一般洪水；
[bookmark: _Toc8827]2)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发生轻度干旱；
[bookmark: _Toc23642]3)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出现险情；
[bookmark: _Toc9479]4）大中型水库出现险情；
[bookmark: _Toc30869]5）多座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因旱影响正常供水。
[bookmark: _Toc991]（三）暴雨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25620]a.一级响应：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16746]b.二级响应：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25334]c.三级响应：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30552]d.四级响应：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7693]（四）暴雪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20879]a.一级响应：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5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影响。
[bookmark: _Toc1692]b.二级响应：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影响。
[bookmark: _Toc25962]c.三级响应：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或者已达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
[bookmark: _Toc18702]d.四级响应：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4毫米以上，或者已达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
[bookmark: _Toc28710]（五）沙尘暴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7528]按照沙尘暴预警信号，将沙尘暴预警分为3级；根据沙尘暴灾害的严重性及危害程度,将沙尘暴灾害分为4级。
[bookmark: _Toc2157]b.沙尘暴红色预警（I级）：6小时内可能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小于50米），或者已经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16195]特强沙尘暴灾害（I级）：影响重要城市和较大区域，造成人员死亡10人以上；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
[bookmark: _Toc28546]c.沙尘暴橙色预警（Ⅱ级）：12小时内可能出现强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小于500米），或者已经出现强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27436]重大沙尘暴灾害（Ⅱ级）：影响重要城市和较大区域，造成人员死亡5人至10人；经济损失1000万元至5000万元；造成机场、高速公路连续封闭12小时以上。
[bookmark: _Toc29417]d.沙尘暴黄色预警（Ⅲ级）：24小时内可能出现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小于1000米），或者已经出现沙尘暴天气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19380]较大沙尘暴灾害（Ⅲ级）：造成人员死亡5人以下；经济损失500万元至1000万元；造成机场、高速公路网线路封闭。
[bookmark: _Toc4286]一般沙尘暴灾害(IV级)：对人畜、农作物、经济、林木影响不大，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下。
[bookmark: _Toc13579]（六）地震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2261]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相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bookmark: _Toc14995]a.Ⅰ级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地震发生地省(区、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bookmark: _Toc4220]b.Ⅱ级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
[bookmark: _Toc13833]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
[bookmark: _Toc21881]c.Ⅲ级较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
[bookmark: _Toc29975]d.Ⅳ级一般地震灾害是指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
[bookmark: _Toc20960]（七）地质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10312]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遵循分级响应程序，根据地质灾害的等级确定相应级别的应急机构。
[bookmark: _Toc16309]a.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Ⅰ级)
[bookmark: _Toc18095]因灾死亡30人（含3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社会影响极大者；
[bookmark: _Toc12913]b.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Ⅱ级)
[bookmark: _Toc29639][bookmark: _Toc19943]因灾死亡10人（含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者；
[bookmark: _Toc8530]c.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Ⅲ级)
[bookmark: _Toc3357][bookmark: _Toc13641]因灾死亡3人（含3人）以上、1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社会影响较大者；
d.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Ⅳ级)
[bookmark: _Toc24847]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社会影响不大者；
[bookmark: _Toc31760]（八）森林火灾的响应分级
[bookmark: _Toc28286]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展态势，要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调整扑火组织指挥机构的级别和相应的职责。在一般情况下，随着灾情的不断加重，扑火组织指挥机构的级别也要相应提高。森林草原火灾的响应级别由高到低分为四级。
[bookmark: _Toc12690]a.Ⅰ级和Ⅱ级响应
[bookmark: _Toc11057]响应级别的确定标准依照《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标准执行。在进行Ⅰ级和Ⅱ级应急响应时，自治区政府在火场设立扑火前线指挥部，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协调和指挥下，开展火灾扑救工作。
[bookmark: _Toc32750]b.Ⅲ级响应
[bookmark: _Toc24155]当出现火场持续48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受害森林面积在30公顷以上，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安全，与邻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交界处发生危险性较大的森林火灾等五种火情之一时，自治区林业厅要及时向自治区政府和有关支持部门报告（通报）情况，组成由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为组长的工作组立即赶赴火场，协助开展扑火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2265]c.Ⅳ级响应
[bookmark: _Toc25851]发现森林火灾后，当地森林防火部门必须立即组织扑救。当4小时后火场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时，要设立扑火前线指挥部，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按预案组织扑救。当火场持续24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时，设区市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在向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报告的同时，要组织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火场，建立市扑火前线指挥部，按预案的规定进行规范化调度和科学组织指挥扑救。
[bookmark: _Toc30448]（九）突发自然灾害评估与确定
[bookmark: _Toc25202]依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第15条，编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报告。一般突发自然灾害由事发地镇（农场）开会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并做好响应升级的准备，由县人民政府确定。较大突发自然灾害报请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进行综合评估，报请县政府决策。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突发自然灾害报请县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或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国务院确定。
4.1.2应急响应职责
（1）接警后，立即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同时通报五原县人武部，五原县武警中队，并根据突发自然灾害级别和应急工作规模，迅速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对本县各类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3）对在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中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市应急机构报告，请示予以援助。
（4）必要时，直接指挥抢险救援专项工作。
（5）完成县人民政府安排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4.1.3县直各部门应急响应职责
（1）接警后，立即向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根据突发自然灾害级别及应急工作规模，迅速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对本区域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3）对本区域应急处置中自身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应急指挥部汇报，请求予以援助。
（4）负责本区域群众的安抚与稳定工作。
（5）完成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4.1.4信息报告
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当在接到信息一小时内报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经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事件发展的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的处置安排等内容，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同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有关规定对报告的部门、时限、程序等有具体规定的，除按本预案上述规定报告外，还要按国家有关规定报告。
4.1.5 特别情况的处理
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密切注意防止次生、衍生、偶合事件的发生。
突发自然灾害中有港澳台或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的，由县人民政府及县委统战部等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上报市人民政府，并作出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15995]4.2 信息采集和处理
[bookmark: _Toc1704]1、应急系统
充分利用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已建成的专业通信网，为应急指挥和信息报告服务，利用现有的信息传输渠道进行。同时，专项应急指挥部配置电话、传真机、电脑、互联网络端，确保准确接收信息。专项应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利用电信部门公用通信网、无线通信网建立通信联系，满足信息传输需要。
[bookmark: _Toc12663]2、应急值守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应急救助相关单位和突发自然灾害事发地的基层组织、有关部门、专业机构要加大监测。相关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在应急处置期间，事发地的乡镇（办事处、农场）要汇总突发自然灾害的信息，每日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重要信息要立即报告。
[bookmark: _Toc7796]3、现场信息的采集
现场信息包括：人员伤亡、失踪的情况、财产损失情况、待救援人员情况、发展趋势及控制情况、现场医疗救治情况、现场疫情处置情况、现场救援进展情况、现场救援物资供应情况、现场环境监测情况等。现场信息由现场指挥部或专项工作组采集，随时报告现场信息。
[bookmark: _Toc26861]4.3 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2084]1、灾害等级划分
按灾情自高向低分为Ⅰ、Ⅱ、Ⅲ、Ⅳ四级，Ⅰ为最高级。
[bookmark: _Toc21965]2、分级应急响应
按照确定的灾害级别，对应自然灾害响应级别，实施分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650]3、事发地先行处置
自然灾害发生后，事发地政府或事发地的基层组织要进行先期应急处置，拨打报警电话，组织群众自救、互救，组织人员疏散，迅速控制险情，抢救受伤人员，并立即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报告。
事发地人民政府接到自然灾害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对于比较集中、固定的事发现场，已造成人员伤亡或对公众生命健康直接造成严重威胁的，要立即调集本辖区范围内的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救援物资，进行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设立临时现场指挥部，负责临时现场指挥工作，并及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现场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7668]4.4 处置措施
按照应急救援预案的规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救援措施：
（一）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研判灾害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通知可能受到灾害影响的单位和人员，隔离灾害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受到威胁的人员，实施交通管制；
（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灾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避免或者减少灾害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四）依法发布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的决定；
（五）依法向应急救援队伍下达救援命令；
（六）维护灾害现场秩序，组织安抚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
现场紧急处置主要依靠本区域内的应急处置力量。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发生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单位按照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施。
根据事态发展变化，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征求技术人员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1）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初期，发生事件地政府立即积极采取应急自救措施，实施现场抢险，防止事件扩大。
（2）本预案启动后，各级指挥部及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应迅速到位履行职责，及时启动相应的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3）综合突发自然灾害现场情况，划定危险区域、缓冲区域、安全区域。
（4）综合突发自然灾害现场内重要系统、环境、财产、应急人员工作区域影响等因素的考虑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5）组织、协调县交通、电信等公用设施管理部门尽快恢复被损坏的道路、水、电、通讯等生命线工程，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6）组织、协调公安部门加强突发自然灾害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工作，预防和制止各种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对肇事者及有关人员采取监控措施。
（7）组织、协调医疗应急队伍，及时提供救护所需药品，利用各种医疗设施实施伤员抢救和卫生防疫，其他相关部门做好抢救配合工作。
（8）组织、协调应急救援物资的运输、供应。
4.4.1警戒与交通
组织、协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指令，负责自然灾害现场的警戒与交通管制工作。
4.4.2医疗卫生救助
县卫健委组织、协调有关专业医疗机构，派出有关专家、提供特种药品和特种救治装备进行支援。全力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加强灾区及临时安置点救治保障和防疫，对灾区人员实行健康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防疫。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救治，确保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全力防范灾后出现的疫情，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27761]4.5 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制定战术、技术方案，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出入突发自然灾害现场的规定。应急救援人员应掌握必要的救援知识，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用具。应急救援人员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序地开展工作。
现场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救援人员应当根据突发自然灾害性质和危险特性，按照防护等级佩戴相应特种防护装备。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进入现场救援。控制、记录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
现场安全监测人员若遇直接危及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应立即报告救援队伍负责人和现场指挥部，救援队伍负责人、现场指挥部应当迅速作出撤离决定。
[bookmark: _Toc19967]4.6 遇险人员救护
救援人员应携带救生器材迅速进入现场，将遇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
将警戒隔离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撤离要选择正确方向和路线。
对救出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和登记后，交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处置。
[bookmark: _Toc20407]4.7 群众的安全防护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指挥部疏散人员的请求，决定并发布疏散指令。应选择安全的疏散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群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突发自然灾害相关单位与社区建立应急互动机制，共同确定发生突发自然灾害时保护群众安全的方案和措施。
（2）确定紧急状态下疏散程序、疏散区域、疏散距离、疏散路线、疏散运输工具、安全蔽护所。
（3）指定有关部门负责实施疏散、转移。
（4）对已实施临时疏散的人群，要做好生活安置。保障必要的水、电、卫生等基本条件。
（5）进行疏散人群及临时居住地的治安管理。在组织群众疏散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后再撤离危险区域。
（2）防止继发性伤害。
（3）发扬互助互救的精神，帮助同伴一起撤离。
[bookmark: _Toc28440]4.8 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
经救援专家组评估、判定，突发自然灾害超出五原县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社会应急力量进行支援。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7241]4.9 现场检测与评估
对可燃、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的浓度、扩散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测定风向、风力、气温等气象数据。
确认装置、设施、建(构)筑物已经受到的破坏或潜在的威胁。监测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动态监测信息，适时调整救援行动方案。根据需要，现场指挥部成立突发自然灾害现场检测、鉴定与危害评估小组。
检测、鉴定与危害评估活动包括：
（1）突发自然灾害影响边界。
（2）气象条件。
（3）对食物、饮用水卫生以及水体、土壤、大气和农作物等的污染。
（4）爆炸危险性。
（5）受损建筑垮塌危险性。
（6）污染物质滞留区等。
经综合分析和评价检测数据，查找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原因，评估突发自然灾害发展趋势，预测突发自然灾害后果，为制定现场抢救方案和突发自然灾害调查提供参考，检测与评估报告要及时上报。
[bookmark: _Toc18411]4.10 扩大应急
当突发自然灾害难以控制或有扩大、发展的趋势，事件对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采取常态下的措施不能有效消除其严重危害时，要加大工作力度，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加大救援物资调拨、供应力度，并及时报请县政府启动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支援，必要时请县人民政府向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申请，提高公共事件的级别，启动高级别预案。
[bookmark: _Toc27605]4.11信息报道
[bookmark: _Toc2646]1信息报道的原则
新闻报道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的原则。
县内各级各类媒体，要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广泛宣传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处理公共事件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精神和感人事迹；广泛宣传人民群众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等情况。
[bookmark: _Toc21509]2信息发布制度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现场指挥部或专项工作组制定新闻报道方案。除按照有关规定在不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条件下，突发自然灾害的信息，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及时通过媒体，统一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bookmark: _Toc31641]3信息报道组织
各级各类媒体、记者赶赴突发自然灾害事发地采访报道，由县新闻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并提供必要便利条件。
[bookmark: _Toc23141]4.12 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3055]当遇险人员全部得救，突发自然灾害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导致次生、衍生突发自然灾害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进行撤离和交接程序，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bookmark: _Toc21269]5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0429]5.1 信息通信保障
建立完善突发自然灾害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并根据县工信局的部署，做到各指挥部的信息综合管理系统与网络连接，确保资源共享。县工信局应制定应急保障方案，指导协调相关通信企业配备应急通信保障设备、设施，并进行经常性维护，确保应急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11215]5.2 应急装备保障
储备与应急工作需要相适应的现场救援工程抢险装备，特殊设备和昂贵设备资源尽量与市政府共享。逐步建立相应的信息数据库，明确其类型、数量、性能特点和存放位置、联系方式，制定信息数据库管理、数据更新和报告制度，为各专项工作组更科学、准确的决策提供依据。并与上级有关单位和其它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机制，发生突发自然灾害出现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不足时，能及时调用或借用相关物资和装备。
[bookmark: _Toc3305]5.3 应急队伍保障
各类专项抢险队按照统一部署，逐步建立统一的处置各类突发自然灾害的专业救援队伍。主要包括：卫生部门组建医疗救护队伍，建设部门组建城镇基础设施抢修队伍，通信主管部门组建通信保障队伍，公安部门组建公安防暴队伍，交通部门组建运输保障队伍，充分利用地方部队、消防救援大队、应急救援大队和大中型企业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发生突发自然灾害后，必要时向县政府及市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协调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参与和支援抢险工作。
[bookmark: _Toc1883]5.4 交通运输保障
（1）县交通主管部门要确定交通运输保障队伍，掌握车辆的提供单位、数量、功能、驾驶员名册等各种情况，并逐步建立交通保障动态数据库。
（2）交通管制。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及时指令交通部门，对事件现场和现场的重要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根据需要组织开设应急救援“专用通道”。
（3）道路设施受损时，道路设施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应部门和救援队伍，迅速进行抢修，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bookmark: _Toc26801]5.5 医疗卫生保障
（1）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要建立自然灾害医疗卫生保障数据库，明确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资源分布、救治能力和专业特长，确定参与应急医疗卫生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名单。充分利用中央、自治区、市和县医疗卫生机构的应急容量、救治能力和专家资源。
（2）配置应急救护资源，县卫生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储备必要的药品、医疗器械，加强特殊医院及病房建设，制定医疗卫生队伍、医疗卫生设备、物资调度等方案。
[bookmark: _Toc5343]5.6 治安保障
（1）公安部门负责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治安保障工作。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由属地公安机关牵头，在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维护秩序，急时疏散群众。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必要时可协调其他队伍协助警戒。
（2）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地警力不足的，可向周边旗县区和市请求援助调配警力予以援助。
（3）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应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加强治安管理，必要时实行夜间巡逻，严惩“乱”制造事端和扰乱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bookmark: _Toc6453]5.7 物资保障
[bookmark: _GoBack]（1）保障基本应急物资和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有充足的储备，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根据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及县发改委物资储备保障，落实有关储备物资并加强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储备物资。
当出现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储备不足时，及时求助上级专项指挥部的支援。
（2）建立健全本县应急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确保应急所需物资的供应。
（3）各专项工作组负责全县或跨区域应急物资的调控和调度，必要时可向上级指挥部请求援助。
[bookmark: _Toc17729]5.8 资金保障
突发自然灾害处置工作和物资储备所需的资金，由县发改委制定计划，同级财政列入预算，予以保障。
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统筹安排预防和应对各专项突发自然灾害所需的工程建设、购置设备、建设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组建专业队伍以及培训人员等资金。
[bookmark: _Toc23271]5.9 社会动员保障
按照突发自然灾害是否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及需参与的程度，相应确定动员的对象和范围，对需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或只有群众参与才能确保应急有效实施的，应深入发动群众，充分重视和利用好民兵。
[bookmark: _Toc15812]5.10 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1）应建立所辖区域内的紧急避难场所和可能成为紧急避难场所的（如广场、公园、学校）信息库，掌握其地点、功能、可容纳人数、目前使用状况等情况，特别安排部分紧急避难场所兼具指挥场所功能。
（2）县自然资源局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时，应主动征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的意见，充分考虑因突发自然灾害安置人员的需要，使人防设施、部分公园、广场等具有接纳紧急避难人员的功能。
（3）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应指导有关部门，规划建设突发自然灾害紧急指挥场所，并配备相应的通信设施、办公设施和生活设施，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能及时迁入，指挥处置各类突发自然灾害。
（4）因自然灾害等需要较大规模安置受害群众时，采取借住公房、非受灾户接收受灾户、投亲靠友、搭建帐篷等方法，实行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临时安置和长期安置，集中建房与分散搭建相结合。
[bookmark: _Toc5677]5.11 技术保障
（1）加大科技保障，有关职能部门逐步建立科学的突发自然灾害信息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并逐步配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TS）、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RS）等先进技术。紧急处置指挥决策系统要在综合集中分析处理灾害评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和数据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2）各专项工作组要积极组织有关专家和科研力量，在对国内外突发自然灾害紧急处置的先进管理模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建立本县应急处置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探讨研究。
[bookmark: _Toc1188]5.12 法制保障
加强执法，预防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预防突发自然灾害发生的法律、法规，加强检查监督，发现险情及时整改，发现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进一步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违法、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的，坚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要充分行使好法律、法规赋予的应急救援中的紧急处置权，依法规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突发自然灾害中的行为，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8263][bookmark: _Toc8726]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4429]6.1 善后处置
（1）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各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救济救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应及时调查统计突发自然灾害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向社会公布。
（3）辖区迅速设立灾民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继续做好灾民安置和救灾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灾民基本生活，并做好灾民的安抚工作。
（4）卫健等部门应做好突发自然灾害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工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需调查处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待批准后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队伍进行清理。
（5）应制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计划，迅速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若需要由上级政府、部门制定方案的，由上级政府、部门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6）做好突发自然灾害中被损害设施的修复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被损坏尚未恢复的，有关单位应迅速组织力量修复；道路、桥梁、水库大坝、围堤等被毁坏及河流被堵塞的，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组织修复。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地人民政府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bookmark: _Toc13776]6.2 社会救助
（1）提倡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资金和物资。
（2）民政、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和组织应开展经常性的募捐活动，加强与国际红十字会等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吸纳国际非政府组织捐赠的救助款物，县委统战部要加强与广大华侨侨胞的联系，帮助有赈灾意愿的华侨侨胞实现其意愿。
[bookmark: _Toc22814]6.3 保险理赔
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各保险公司及时定损理赔。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及时足额支付工伤保险费用。因定损理赔需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相关情况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配合。
[bookmark: _Toc18115]6.4 调查和总结
（1）突发自然灾害处置完毕后，有关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及时组织调查，重点查明导致突发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并形成调查报告。县直单位应积极配合调查，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情况。专项突发自然灾害，需按照相应的调查处理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理的，应依照其规定。
（2）对自然灾害应急工作进行总结，找出管理的薄弱环节，总结预防、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环节中的经验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和响应能力，修订应急预案，逐步完善应急机制。
[bookmark: _Toc22105]6.5 现场恢复
（1）各单位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恢复，现场恢复包括现场清理和恢复现场所有功能。
（2）现场恢复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包括录像、拍照、绘图等。

[bookmark: _Toc14109][bookmark: _Toc16502]7 宣传、培训和演练

加强应急工作宣传、应急知识培训和应急工作演练，提高全民应急工作意识和基本技能，对于做好应急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4148]7.1 公众宣传教育
7.1.1 公众应急常识宣传
县政府应向社会宣传应急预案和预警规定。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要把宣传突发公共事件预防、预警、技能和应急知识作为应急工作的重要内容。
7.1.2 参与自然灾害事件人员宣传
制定参与自然灾害事件人员应急宣传教育计划，要加强对参与人员有关突发自然灾害预防、应急知识的教育。
[bookmark: _Toc11434]7.2 培训
7.2.1 参与人员培训
参与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救助的人员要认真学习应急工作知识。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调任、交流到新岗位的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分管工作有关的专项应急预案，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提高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7.2.2 专业人员培训
各牵头部门的救援人员要进行突发自然灾害专业技能培训，同时要注重经常性的培训，把培训作为提高救援队伍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应急培训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应急理论与常识。
（3）报警。
（4）疏散。
（5）特殊应急知识。
[bookmark: _Toc21092]7.3 演练
每3年至少组织1次应急救援演练。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专项演练、综合演练。每一次演练都应根据假设的突发自然灾害制定出周密的演练方案。
通过训练和演练，使应急人员进入“实战”状态，熟悉事件应急处理和整个应急流程，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同时分析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演练结束后，应对演练的结果进行评估，形成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18175][bookmark: _Toc21845]8奖惩

[bookmark: _Toc32721]8.1 奖励
在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公共事件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30559]8.2 惩处
在突发自然灾害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订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助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bookmark: _Toc15813][bookmark: _Toc14561]（7）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9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5194]9.1 预案的备案与发布
本预案由五原县人民政府印发，并报巴彦淖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bookmark: _Toc6388]9.2 预案的修订
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及时对本总体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组织对各镇（农场）应急预案及专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8757]9.3 制定和解释
本预案由五原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制定和解释。
[bookmark: _Toc27880]9.4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bookmark: _Toc5335][bookmark: _Toc10234]

附件
[bookmark: _Toc4773][bookmark: _Toc9763]五原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指挥部领导及成员联系电话
	指挥部
职务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总指挥
	王勇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18004786809

	副总指挥
	李东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15049816886

	副总指挥
	孟克朝鲁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13847829688

	副总指挥
	邵永斌
	政府副县长
	18804781591

	副总指挥
	李震
	政府副县长
	13947801157

	副总指挥
	孙美英
	政府副县长
	13500689346

	副总指挥
	郭明旺
	政府副县长
	13947810376

	副总指挥
	谢明材
	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19104780101

	副总指挥
	任彦农
	人武部部长
	18847869555

	副总指挥
	张剑星
	政府办副主任
	13304781048

	副总指挥
	陈满乾
	应急管理局局长
	13847848815

	成员
	董锦孟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5164877077

	成员
	邬朝霞
	检察院副检察长
	13947810581

	成员
	邬晓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13848842991

	成员
	姜伟
	财政局局长
	15247826565

	成员
	韩鹏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15847833133

	成员
	张海城
	公安局党委委员
	15648865550

	成员
	付志强
	教育局局长
	13394855989

	成员
	 吕忠平
	政协副主席、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13134808808

	成员
	张宏刚
	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15804781108

	成员
	付永利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13947810886

	成员
	郝丽敏
	民政局局长
	13947810334

	成员
	杜磊
	自然资源局局长
	13947881618

	成员
	赵文韬
	交通运输局局长
	15144781122

	成员
	李雪琴
	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18047800818

	成员
	刘思勇
	工信局局长
	13804780256

	成员
	刘建斌
	市场监管局局长
	13948981886

	成员
	王健海
	水利局局长
	13337005466

	成员
	赵志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13847869191

	成员
	王小平
	交警大队大队长
	18904786381

	成员
	苏日嘎勒图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3337030188

	成员
	宋培义
	司法局局长
	13947810428

	成员
	杨博
	审计局局长
	13847803029

	成员
	张俊良
	统计局局长
	18504786728

	成员
	王敬
	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18004789555

	成员
	周永胜
	医疗保障局局长
	13171329384

	成员
	赵玉龙
	融媒体中心主任
	13150991906

	成员
	王计霖
	团委书记
	18647811374

	成员
	刘二伟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15048844666

	成员
	尹鹏飞
	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副局长
	15648865206

	成员
	张铁拴
	气象局局长
	15849871998

	成员
	李波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15048808119

	成员
	王小斌
	武警中队中队长
	18704918006

	成员
	王俊清
	供电分公司经理
	13304786699

	成员
	张容福
	中国电信五原分公司经理
	15394789368

	成员
	牛晓利
	中国移动五原分公司经理
	13500681207

	成员
	许文林
	中国联通五原分公司经理
	18604788088

	成员
	刘彦青
	隆兴昌镇镇长
	13947881426

	成员
	郭浩
	套海镇镇长
	15335688588

	成员
	陈睿
	新公中镇镇长
	15049846777

	成员
	柴玉明
	复兴镇镇长
	15849881855

	成员
	葛效荣
	胜丰镇镇长
	15847881885

	成员
	闫政勋
	天吉泰镇镇镇长
	15148851611

	成员
	杜桂宝
	银定图镇镇长
	13804781573

	成员
	兰美青
	塔尔湖镇镇长
	18647892266

	成员
	岳喜飞
	和胜乡乡长
	15344285088        

	成员
	杨运韬
	荣丰办事处主任
	18104781801

	成员
	高建忠
	丰裕办事处主任
	1584985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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